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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社会保障卡经办服务规程
（2025年修订版）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经办服务工作，促进业务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卡服务全流程监管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筹全省社保卡发行、应用与管理，制定政策标准，协调跨区域应用，监督指导全省工作；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地区社保卡发行统筹和服务监督工作；社保卡发行合作银行（以下简称“合作银行”）负责社保卡制发，提供申领、补换、激活、注销等用卡服务，落实金融优惠政策，优化服务流程。
第三条  社保卡含社会保障账户和金融账户。金融账户业务办理需遵照人民银行管理规定执行。
第四条  本规程所指社保卡经办服务包括：申领、激活与注销、持卡人信息变更与查询、密码修改与重置、社保卡锁定与解锁、挂失与解挂失、补卡与换卡、代办等，所有业务实行全省通办，部分业务根据社保卡发展实际逐步实现跨省通办。
第五条  合作银行设立的服务网点，均纳入社保卡经办服务体系，须严格遵循本规程开展工作，承担社保卡社会保障账户和金融账户双账户线下全业务办理，提供‘一站式’办结服务。
第6条  人社业务窗口可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账户激活与注销、密码修改与重置、非关键信息修改、社保卡锁定与解锁、挂失与解挂失等社保卡非制卡类服务。
第七条  合作银行须为在贵州省内居住的老年人、残疾人或其他行动不便的群体提供上门服务。
第二章　申　领
第八条  线下申领服务。申领人可自主选择合作银行，社保卡制卡可实现即时领取。可申领社保卡分为以下三类：
1.普通社保卡
适用对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员；持有有效期内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护照的外国人。
2.加载残疾人证功能“卡证合一”的社保卡
适用对象：具备贵州省户籍，通过各级残联按照相关标准和流程完成认证的残疾人。
3.融合外国人工作许可信息的社保卡
适用对象：在中国境内依法办理了外国人工作许可的外国人。
第九条  申领人须提供材料
申领人一般需本人通过合作银行网点办理业务，并按以下类别携带相应材料：
（一）中国公民
　　需提供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特别规定如下：
１.未满16周岁需法定监护人线下办理社保卡，监护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监护关系证明（如法院判决书、居委会 、村委会、民政部门证明，近亲属可提供户口簿）以及被监护人的近期免冠白底一寸照片。
　　２.16周岁以上未满18周岁
（１）一般情况（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监护人办理，材料同上。
（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八条规定，特殊情况（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可本人办理，办理时需提供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工资单、个体经营者营业执照、纳税证明或单位出具的收入说明等任一有效收入证明材料。
3.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需由法定监护人线下办理社保卡，监护人需携带有效身份证、法定监护关系证明（如法院判决书、居委会 、村委会 、 民政部门证明，近亲属可提供户口簿）、被监护人近期免冠白底一寸照片及有效身份证明（如身份证、户口簿，特殊情况可附医疗机构诊断证明）。
（二）港澳台居民
办理时需提供有效期内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任一有效证件。
（三）外国人
办理时需提供有效期内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护照等任一有效证件，办理融合外国人工作许可信息的社保卡时除上述材料外，还需获得有效工作许可。
第十条  申领时需采集数据信息范围
合作银行须严格遵循数据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金融账户信息遵照人民银行管理规定采集，社会保障账户信息采集范围如下，超出采集范围需向人社部门报备。
（一）国家（地区）代码、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姓名、证件有效期、出生日期、性别、民族、手机号、常住地址、户籍地址；
（二）未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未满18周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需额外采集监护人姓名、证件号码、证件类型、监护关系及证明材料；
（三）未满7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不采集个人照片，社保卡照片使用统一图标替代。
第十一条  线上申领社保卡。贵州省户籍人员可通过贵州人社微信小程序、贵州人社APP等官方线上渠道（以下简称“人社部门线上渠道”）办理，非贵州省户籍人员需通过人社部掌上12333APP申领。港澳台居民、外国人以、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满18周岁）暂不支持线上办理。邮寄领卡时，省内邮寄地址可选所有支持线上申领社保卡的合作银行，省外邮寄地址仅支持线上申领社保卡的全国性银行，若三次寄递失败，社保卡将返还合作银行，申领人需3个月内领取，逾期将按照人民银行管理规定进行注销、销卡等处置。
第十二条  合作银行申领、补换社保卡免费，人社部门线上渠道办理需申领人自担邮寄费，成功申领后24小时内可申请取消制卡并退还邮寄费。自申领成功起，非偏远地区10个工作日内寄达，偏远地区邮寄时间适当延长。全国范围内持有的有效社保卡张数累计达3张及以上的，暂停办理新卡申领业务（补换卡业务不受此限制）。
第三章　激活与注销
第十三条  社保卡需社会保障账户与金融账户双激活才可正常使用。在合作银行网点办理社保卡申领、补换业务，将同步完成双账户激活。通过人社部门线上渠道办理申领或补换的社保卡，省外激活需申领人通过制卡合作银行网点进行面签激活金融账户，金融账户激活后，社会保障账户可在3个工作日内自动激活，也可通过人社部门线上渠道即时激活社会保障账户。省内激活申领人可通过人社部门线上渠道即时激活社会保障账户，或通过制卡合作银行网点进行面签激活社会保障账户和金融账户。
第十四条  因出国（境）定居且丧失中国国籍、更换原发卡合作银行或其他个人原因需注销社保卡的，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到制卡合作银行注销社会保障账户和金融账户，合作银行应书面告知注销社保卡将影响的所有业务，持卡人签字确认后，方可办理注销。
第十五条  因持卡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家属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死亡证明等材料到制卡合作银行办理注销，未主动办理注销的由省级人社部门社保卡管理机构会同制卡合作银行遵照人民银行管理规定进行注销、销卡等处置。
第四章　持卡人信息变更
第十六条  关键个人信息变更。涉及证件类型、所属国家或地区、姓名、社会保障号码、照片等关键信息变更，需通过合作银行网点办理并更换新的社保卡。
第十七条  非关键个人信息变更。除上述关键个人信息外，其他信息修改持卡人可通过合作银行网点或人社部门线上渠道按照系统操作提示办理。
第五章　密码修改与重置
第十八条  社保卡密码包括社会保障账户密码和金融账户密码。金融账户密码的修改和重置需遵照人民银行管理规定办理。社会保障账户密码的修改和重置可通过合作银行网点或人社部门线上渠道办理。通过合作银行网点办理社会保障账户密码修改和重置需携带身份证和社保卡。
第6章　 社保卡锁定与解锁
第十九条  社保卡社会保障账户在对应功能密码输错6次后将自动锁定，一旦锁定后社保卡将无法正常使用。社保卡解锁需持卡人持有效身份证通过合作银行网点办理密码重置，或通过人社部门线上渠道密码重置及社保卡解锁功能实现社保功能的解锁。金融账户的锁定或解锁遵照人民银行管理规定办理。
第七章　挂失与解挂
第二十条  社保卡办理挂失时，需同步办理金融账户挂失与社会保障账户挂失，其中金融账户挂失遵照人民银行管理规定办理，社会保障账户挂失可选择正式挂失或临时挂失，挂失后即时生效，社保卡暂停使用，临时挂失7个日历日后将自动解挂。持卡人可通过合作银行网点或人社部门线上渠道办理社会保障账户的挂失与解挂，金融账户的挂失与解挂可通过原制卡合作银行全省范围内任意网点办理。
第八章　补卡与换卡
第二十一条  持卡人办理同一银行补换社保卡业务时，可持有效身份证到合作银行网点办理，办理成功后原社保卡即时失效、不可使用。也可通过人社部门线上渠道办理（具体流程参照第十条）。
第二十二条  持卡人办理跨银行换领社保卡业务时，需先通过原制卡合作银行办理社保卡注销手续（具体流程参照第十三条），完成注销后，方可通过其他合作银行换领社保卡。 
第二十三条  跨银行换领社保卡业务实行时间限制管理，自社保卡办理成功之日起180个日历日内，其他合作银行均不得受理非本行发行的社保卡的换卡申请，在180个日历日限制期内，仅支持持卡人在原制卡合作银行办理社保卡补换业务。
第九章　社保卡PIN码
第二十四条  贵州省内未启用PIN码校验功能，若省外就医需验证PIN码，应按就医地要求修改密码，可提前通过查询就医地人社部门公布的可办理渠道，携带本人社保卡及有效身份证，在省外办理社保卡PIN码的修改或重置业务，以确保省外就医顺利进行。
第十章　代　办
第二十五条  老年人、残疾人或其他行动不便的群体，可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社保卡相关业务。被委托人受托办理时，须严格按照以下要求提供材料，通过合作银行网点办理：
（一）委托人（业务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
（二）被委托人（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
（三）代办授权委托书。
（四）合作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代办材料。
第十一章  有效期
第二十六条  社保卡的有效期为10年，有效期到期后，如社保功能或金融功能使用受限，持卡人可通过合作银行网点或通过人社部门线上渠道申请补换社保卡。
第十二章　安全管理与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持卡人个人信息，需要采集、查询、调用、共享持卡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对因数据管理不善导致持卡人信息泄露、账户资金损失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持卡人应当妥善保管社保卡及密码，不得出租、转让、出借本人社保卡。因本人原因造成个人信息泄露、账户资金损失的，由持卡人依法承担后果。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冒领、冒用、盗用他人社保卡，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买卖社保卡，不得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社保卡。

第十三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各级人社部门应公示本地社保卡经办合作银行服务网点信息以及服务事项，合作银行需悬挂社保卡经办服务统一标识并公示业务内容，并充分考虑老年人、残疾人、跨省居住人群等群体的特殊服务要求，为其办理社保卡业务提供便利服务。
第三十一条  在社保卡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可拨打12333服务热线或投诉监督电话0851-85837347进行咨询和投诉。
第三十二条  本规程由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社会保障卡经办服务规程（试行）>的通知》（黔人社通〔2022〕25 号）同时废止。本规程执行前已受理的业务，按原规定办理，执行后新受理的业务，适用本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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